附件1-1
企业服务年强化大抓项目投资促进攻坚战行动责任清单
	总体
目标
	谋划储备项目300个以上，力争纳入国省规划项目数量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和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55亿元以上，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达到国省要求。省市重点项目年度完成投资450亿元以上。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以上，民间投资和高技投资占比稳中有升。

	工作
机制
	建立企业服务年强化大抓项目投资行动工作专班，由联系发改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牵头，市发改委具体负责。工作责任单位包括市政府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林业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统计局、市数据局（营商环境建设局）、市文旅广体局、市卫健委、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等。



	重点任务
	具体举措
	责任单位

	（一）谋划储备项目300个以上，力争纳入国省规划项目数量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抓谋划储备。围绕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方向，加强国省政策清单梳理，结合全市发展需要，在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交通、水利、教育、卫生、城市更新、设备更新、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强基础、补短板、增后劲的重大项目，积极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省规划布局。及时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争取纳入国家和省级储备库。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文旅广体局、市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市住建局、市城市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数据局（营商环境建设局）等相关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排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以下各项均需县市区党委和政府、管理区、永州经开区落实，不再单独列出。

	（二）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和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55亿元以上。
	抓资金争取。抢抓“两重”“两新”等政策机遇，围绕铁路、公路、水利、林业、教育、养老托育、卫生、以工代赈、城市更新和地下管网等细分领域，落实分条线政策指导和培训。进一步加强重大项目论证能力，提高项目科学性，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拟发行的专项债券储备项目要全面完成招标程序，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要实质完成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确保达到国省资金下达发行条件。
	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住建局、市城市管理局等相关单位

	（三）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达到国省要求。省市重点项目年度完成投资450亿元以上。
	抓开工建设。建立前期工作台账，明确涉及的审批事项、责任单位、计划完成时间，安排专人跟踪协调，定期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实行销号管理，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狠抓项目进度、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按期建成投产。“三类”资金项目，要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并做好资金支付，避免纳入省级红黄灯预警和惩戒。
	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相关单位

	
	强化调度推进。围绕项目建设年度目标，实行任务清单、负面清单“两清单”调度管理，每月对省市重点项目、“三类”资金项目、招商引资项目的签约、开工、投资完成、资金支付等情况进行调度，将存在逾期未开工、资金支付率低、进度滞后、开工未入统等情况的项目列入负面清单，适时进行通报，并进行月整改销号，对整改成效不明显、进度缓慢的项目，报请市领导召开会议调度或深入项目现场督导，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商务局等相关单位

	
	强化协调服务。持续开展重大项目“送解优”走访帮扶活动，对项目单位反映的资金、用地用林、环评水保、配套设施、施工环境等方面问题及时进行协调办理，紧盯问题办结时限，跟踪调度责任单位办理进度，直至问题办结销号。进一步健全协同、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帮代办体系，提前介入指导，全程跟踪协办，加快项目审批事项办理，优化项目落地全流程服务。根据项目融资需求，常态化开展政银企投融资对接，健全驻永金融机构服务项目建设评价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支持项目建设。围绕项目建设用地需求，提前研判项目用地的制约因素，进一步提高用地选址精准度，从“征、批、供、用”等环节完善项目用地保障机制。
	市发改委、市数据局（营商环境建设局）、市政府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

	（四）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以上，民间投资和高技投资占比稳中有升。
	抓投资入库。重点抓项目入库和投资报数环节，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要加强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县市区政府要担负起属地责任，相关市直部门要压实“管行业必须管投资”责任，统计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和信息反馈。对已开工项目和获得中央资金的建设项目，原则上要全部统计入库；对在库剩余投资较多的在建项目，要在加快建设进度的基础上争取全部解锁报数。对需解锁项目，县市区和相关部门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加紧做好资料准备，确保相关资料完备，项目应解尽解，投资应报尽报、颗粒归仓。
	市发改委、市统计局等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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